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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先生 . . . . . . . . . . . . . (卡塔尔)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 Sajdik 先生(奥地利)主持

会议。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悼念马拉维共和国总统宾古·瓦·穆塔里卡先生阁下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在着手审议我们议程上

的项目之前，我要沉痛哀悼 4 月 5日逝世的马拉维共

和国总统宾古·瓦·穆塔里卡先生阁下。我代表大会

请马拉维代表向马拉维政府和人民以及宾古·瓦·穆

塔里卡总统阁下的家属转达我们的哀悼。 

 我现在请各位代表起立并默哀一分钟，悼念宾

古·瓦·穆塔里卡总统阁下。 

 大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

表发言，他将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发言。 

 本迈希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我谨

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发言，就马拉维共和国总统宾

古·瓦·穆塔里卡阁下逝世向姐妹的马拉维共和国人

民和政府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非洲将铭记已故的穆塔里卡总统是一位真正的

民族主义者，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推动马拉维进步和为

非洲鞠躬尽瘁的事业。他于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

月担任非洲联盟主席，将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作为他任

期的基石。他在马拉维本国粮食安全政策取得显著成

功的基础上，为非洲制定了旨在实现大到粮食安全小

到可持续性的路线图。 

 穆塔里卡总统一生推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

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的正当性。非洲联盟大会一致决

定今年 7 月在马拉维举行第 19 次首脑会议，这是对

穆塔里卡总统领导非盟及其大力致力于非洲事业的

明确认可。宾古·瓦·穆塔里卡总统的诸多遗训将继

续活在马拉维人民的心目中。在此艰难时刻，我们向

其家属表示慰问与悼念。愿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安息。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蒙古代表发

言，她将代表亚洲国家集团发言。 

 奥其尔女士(蒙古)(以英语发言)：我特别荣幸地

代表亚太集团成员国，缅怀马拉维已故总统宾

古·瓦·穆塔里卡先生阁下。我们向其家属和马拉维

共和国人民及政府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 

 已故的穆塔里卡总统于 2004 年首次当选马拉维

总统时，大胆地着手革新马拉维的发展政策和方案，

带来了七年的繁荣昌盛，使马拉维成为世界上发展最

快的经济体之一。他还实行了农产品的补贴计划，把

马拉维从一个备受饥荒困扰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国内

和区域粮仓。 



A/66/PV.105  
 

12-29384 (C)2 
 

 由于马拉维经济在已故的穆塔里卡总统的第一

个总统任期内取得成功，2009 年他以压倒性优势再次

当选。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他继续尤其表现出致力于

经济改革和有效执行反腐措施。 

 已故总统因其成就被授予无数国内和国际奖项，

其中包括因其提高粮食保障从而成功消除贫困而获

得 2010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奖，他还被授予 2008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农业奖，以表彰他将该国

经济从一个粮食短缺国转变为一个玉米净出口国所

做的巨大贡献。 

 已故总统对区域合作的承诺也十分突出。他建议

与其它非洲国家结成被称为“非洲粮仓倡议”的新伙

伴关系，该倡议概述了改进该区域农业、提高粮食保

障的战略。 

 在此悲痛时刻，我们的思念和祈祷与已故总统的

家人和马拉维人民同在。愿已故总统安息。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

发言，他将代表东欧国家集团发言。 

 Belev 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

东欧国家集团，对自 2004 年以来担任马拉维共和国

总统的宾古·瓦·穆塔里卡先生阁下逝世向马拉维政

府及人民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穆塔里卡先生阁下

还于 2010 年担任了非洲联盟主席。作为一位政治家

和国家领导人，他的工作不仅影响了其本国，还影响

了整个非洲。他在农业生产和粮食保障、司法和经济

改革、财政紧缩和反腐措施以及促进区域和解和加强

整个大陆安全方面取得了进展，从而为马拉维人民的

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 

 穆塔里卡总统提出了围绕“非洲粮仓倡议”结成

新伙伴关系的想法，该倡议包括为小农特别是妇女提

供补贴，改进灌溉，以及实施创新的农业干预做法，

目的是在五年时间内实现粮食有保障。 

 我还愿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希望穆塔里卡先生的

继任、该国首位女总统乔伊斯·班达夫人阁下能坚持

实现稳定与繁荣的目标，班达夫人的当选标志着在促

进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危地马拉代表

发言，他将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发言。 

 罗森塔尔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

以4月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履行

悲哀的义务，就 4 月 5日周四宾古·瓦·穆塔里卡先

生阁下不幸逝世向马拉维共和国人民及政府表示本

集团成员国的诚挚和衷心慰问。我们向穆塔里卡家族

和马拉维总统乔伊斯·希尔达·Mtila·班达夫人阁

下表示慰问。 

 我们知道，宾古·瓦·穆塔里卡先生不懈地投身

于马拉维的社会经济转型，特别是粮食保障和公共基

础设施等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由于他使该国在实

现目标方面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进展，而于 2010 年被

授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奖。他还倡导改进社会保障

体系，以造福于马拉维青年，引入了总统体育运动倡

议、青年企业家发展基金以及同样使该国青年受益的

马拉维农村发展基金。 

 此外，世人公认，在他担任总统期间，马拉维在

巩固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他的内阁成员中

包括多名青年，这不断激励着各青年政治协会。 

 然而，宾古·瓦·穆塔里卡先生的遗产超越了马

拉维的国界。如成员们所知，他还于 2010 年担任非

洲联盟主席，在非洲大陆上推广他在本国取得的一些

成果。甚至在成为马拉维总统之前，宾古·瓦·穆塔

里卡先生曾担任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的秘书长，

为其区域业绩画上了光彩的一笔。 

 为避免错失马拉维当前的势头，至关重要的是，

在这一困难时刻，无论存在什么政治、宗教、区域或

文化差异，马拉维人民都要保持团结。在这方面，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集团成员愿表示，他们支持乔伊

斯·班达总统，她作为宾古·瓦·穆塔里卡先生的合

法继任，将必须确保权力的有序过渡。愿宾古·瓦·穆

塔里卡总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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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典代表发

言，他将代表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发言。 

 布格斯塔勒女士(瑞典)(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

代表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成员发言。我谨就马拉维国

家元首宾古·瓦·穆塔里卡阁下逝世向马拉维人民和

政府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 

 已故的穆塔里卡总统从 2004 年担任马拉维总统

直至逝世，一直力求减少他国家的贫困。在他的领导

下，马拉维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进展，该国的

保健和教育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穆塔里卡总统是该国第一位担任非洲联盟主席

的国家元首。在担任这一职务时，他把维护粮食安全

的国家努力提升到了大陆层面。 

 已故的穆塔里卡总统除为他的祖国和大陆服务

外，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公民，他曾在赞比亚、印度和

美国学习，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有着多年担

任国际公务员的出色职业生涯。 

 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成员要对已故的穆塔里卡

总统表示赞赏和感谢，他不仅为他的国家，也为非洲

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作出了贡献。我们要向他的家人

和马拉维人民表示我们的怀念之情和诚挚慰问。在这

个困难的时刻，我们的哀思和同情与他们同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

言，他将作为东道国代表发言。 

 Cousens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

国要对已故总统宾古·瓦·穆塔里卡的家人以及马拉

维共和国人民和政府蒙受这一损失表示最深切的慰

问。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我们的哀思与马拉维人民同

在。 

 穆塔里卡总统自 2004 年担任马拉维总统以来，

一直努力减少国内的贫困，作为非洲联盟主席，他还

牵头作出努力，推动非洲的粮食安全。他是该国第一

位担任非洲联盟主席这一要职的国家元首。 

 穆塔里卡总统曾经在赞比亚、印度和美国求学，

获得了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且拥有国际公务员的

出色职业生涯。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还要承认在穆塔里卡总

统逝世后合乎宪法的权力交接，并且对乔伊斯·班达

阁下表示我们的支持，她是南部非洲第一位女性国家

元首。 

 在马拉维人民悼念他们的总统逝世之际，美国依

然致力于保持我们与马拉维人民和政府的牢固关系

和长期伙伴关系。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马拉维代表发

言。 

 鲍勒先生(马拉维)(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

刚才发言的各位亲爱的同事，感谢他们在这个困难时

刻表示友好和慰问的言辞。我今天怀着巨大的悲伤和

最深切的悲痛站在大会面前，缅怀和悼念已故的马拉

维总统宾古·瓦·穆塔里卡教授，他担任马拉维共和

国总统直至逝世。 

 已故的穆塔里卡总统在他位于利隆圭的官邸突

发心脏病，随后于 2012 年 4 月 5 日星期四去世。穆

塔里卡总统在 2004 年就任马拉维共和国总统，并在

2009 年以压倒性胜利再次当选，出任第二个任期。 

 马拉维政府已宣布从 2012 年 4 月 7 日星期六开

始为期 10 天的悼念期。 

 已故的穆塔里卡总统将于4月 23日在他的家乡、

马拉维南部的乔洛区安葬。已故的穆塔里卡总统被许

多人视作最杰出的非洲之子之一，他的成就将被永远

铭记。 

 马拉维人民将满怀深情地铭记穆塔里卡总统在

消除贫困和饥饿斗争以及为我们的伟大国家实现粮

食安全的远见卓识。 

 穆塔里卡总统在担任非洲联盟主席期间，制订了

非洲实现粮食安全与可持续性的路线图，并且为把

“非洲粮食篮子倡议”作为优先事宜而奋斗。他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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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任何国家如果不首先实现粮食安全，就无法确保

安全。 

 我谨借此机会通报大会，根据马拉维共和国的宪

法，在穆塔里卡总统逝世之后，前副总统乔伊斯·班

达夫人阁下已于 2012 年 4 月 7 日宣誓就职，担任马

拉维共和国新一任总统。 

 班达夫人作为我国和南部非洲担任这一要职的

首位妇女，开创了历史，当然，她也是非洲的第二位

女总统。作为马拉维人，我们为这一成就深感自豪。

马拉维在穆塔里卡总统逝世后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

渡，这清楚证明马拉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也证

明了我国民主的成熟度。 

 最后，我非常荣幸地向给予我们支持的所有人—

—潘基文秘书长阁下、常务副秘书长罗丝·米吉罗女

士、大会主席、各外交使团代表、联合国高级工作人

员以及在这个沉痛时刻给予我们慰问的所有朋友—

—表示赞赏和感谢。 

 也请允许我特别感谢南非政府和人民在这一艰

难时刻给予我们的帮助。愿万能的主保佑你们大家，

也愿总统的在天之灵安息。 

议程项目 115(续)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他任命 

(i) 任命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 

 秘书长的备忘录(A/66/682/Add.1) 

 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报告(A/66/664/Add.1)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正如文件 A/66/682/ 

Add.1 所示，一名争议法庭专职法官(易卜拉欣-卡斯

滕斯法官)和一名争议法庭半职法官(米兰法官)的任

期将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届满。 

 A/66/682/Add.1 还指出，出于个人原因，审案法

官玛里琳·卡曼已婉拒如大会第 65/251 决议所核准

的那样将其任期再延长六个月。 

 因此，大会必须在其第六十六届会议上任命争议

法庭的一名专职法官、一名半职法官以及一名审案法

官，以填补所产生的空缺。 

 根据《联合国争议法庭规约》第四条第四款的规

定，专职法官和半职法官的任期为7年。根据第66/237

号决议第 42 段，审案法官的任期为一年。 

 内部司法理事会在载于文件 A/66/664 和

A/66/664/Add.1 的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推荐专职空缺

的两名候选人、半职空缺的两名候选人以及审案空缺

的两名候选人供大会审议。理事会在报告中按照职

位、地点和法庭提供了它认为适合当选争议法庭法官

的候选人姓名。 

 理事会推荐任命为全职法官的候选人是梅姆

达·易卜拉欣-卡斯滕斯女士(博茨瓦纳)和达尼埃

尔·格勒尼耶女士(加拿大)。 

 理事会推荐任命为半职法官的候选人是让-弗朗

索瓦·库桑先生(法国)和古拉姆·胡森·卡迪尔·米

兰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事会推荐任命为审案法官的候选人是亚历山

德拉·格雷恰努女士(罗马尼亚)和达尼埃尔·格勒尼

耶女士(加拿大)。 

 将根据《争议法庭的规约》和大会议事规则，任

命联合国争议法庭的专职和半职法官。 

 联合国《争议法庭规约》第四条指出， 

 “争议法庭由三名专职法官和两名半职法

官组成。 

 “法官由大会按照根据大会第 62/228 号决

议设立的内部司法理事会的建议选举产生。法官

中不得有两人为同一国国民。须适当顾及地域分

配和性别平衡。” 

 为了有资格获得任命，《争议法庭规约》第四条

第 3 段规定，候选人须道德品格高尚，并在一国或多

国辖区内行政法领域或类似领域有至少 10 年的司法

经验。 

http://undocs.org/A/66/682/Add.1
http://undocs.org/A/66/664/Add.1
http://undocs.org/A/66/682/Add.1
http://undocs.org/A/66/664
http://undocs.org/A/66/664/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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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法庭规约》第四条第 4 款规定， 

 “争议法庭法官任期七年，不得连任。作为

过渡措施，以抽签确定的两名法官(一名专职法

官和一名半职法官)最初任期为三年，可重新任

命为同一争议法庭法官，再任七年，不得再连任。

上诉法庭现任法官或前法官没有资格在争议法

庭任职。” 

 联合国《争议法庭规约》中没有提到审案法官的

任命。因此，将根据第 66/237 号决议、大会议事规则

以及文件 A/66/664 和 A/66/664/Add.1 所载的内部司

法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中的建议，任命审案法官。 

 文件 A/66/664/Add.1 建议大会通过选举，着手

任命争议法庭的专职、半职和审案法官，同时考虑到

大会在第 63/253 号决议第 58 段中，请会员国在选举

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时，适当顾

及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 

 只有获得内部司法理事会推荐并且在备忘录中

列名的候选人才有被选资格。大会选举人将以在选票

上候选人姓名旁边打叉的方式，来标明自己要选的选

举人。每个选举人最多只可投票选举一名候选人供专

职任命、一名候选人供半职任命，以及一名候选人供

审案任命。 

 获得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国多数票的候选人

将被视为当选，从而被大会任命为上诉法庭法官。 

 投票应按议事规则一直进行，直至在一次或多次

投票中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的多数票选出填补

联合国争议法庭专职和半职空缺职位所需数目的候

选人为止。 

 有人建议首先为争议法庭的专职职位进行选举。

一旦选出专职法官，将为法庭的半职职位进行选举。

一旦选出半职法官，将为法庭的审案席位进行选举。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这些程序？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开始选举联

合国争议法庭一名专职法官。 

 只有选票上列名的候选人才有被选资格。请各位

代表以在选票上候选人姓名旁打叉的方式标明自己

要选的候选人。每一位代表投票选举的候选人不得超

过一人。选举将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进行。

因此，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的规定，选举应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进行，且不采用提名办法。 

 在我们开始表决程序之前，我谨提醒各位成员，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8 条的规定，除为了与表决的

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断表决

的进行。此外，选票将只分发给直接坐在各国国名牌

子后面的代表。 

 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序。在所有选票收齐之前，

请各位成员不要离席。现在分发选票。 

 我请各位代表以在选票上候选人姓名旁打叉的

方式来标明自己要选的候选人。我也谨再次提醒代表

们，他们选举供争议法庭任命的候选人不得超过一

人。如果所标明的供争议法庭任命的候选人超过一

人，则该选票将被宣布无效。 

应主席邀请，扎义德先生(阿富汗)、别利斯卡娅

女士(白俄罗斯)、卡韦萨斯先生(智利)、科科先

生(科特迪瓦)、钱伯斯小姐(牙买加)和伊纳西奥

先生(葡萄牙)担任计票人。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上午 11 时会议暂停；上午 11 时 20 分复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69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69

 弃权票数： 1

 参加表决的会员国数：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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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多数： 85

 所得票数： 

 梅姆达·易卜拉欣-卡斯滕斯女士

(博茨瓦纳) 

135

 达尼埃尔·格勒尼耶女士(加拿大) 33

 

•梅姆达 易卜拉欣-卡斯滕斯女士(博茨瓦纳)获

得了法定多数票且得票最多，因此被任命为联合

国争议法庭专职法官，任期七年，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结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借此机会代表大会祝贺梅

姆达·易卜拉欣-卡斯滕斯法官获得任命，并感谢计

票人的工作。 

 大会现在将着手选举联合国争议法庭一名半职

法官。只有选票上列名的候选人才有被选资格。请各

位代表以在选票上候选人姓名旁打叉的方式，来标明

自己要选的候选人。每位代表只能投票选举一名候选

人，以供任命为争议法庭半职法官。 

 选举将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因

此，按照议事规则第 92 条的规定，选举应以无记名

投票的方式进行，而不采用提名办法。 

 我们现在将开始表决程序。在所有选票收齐之

前，请各位成员不要离席。现在分发选票。 

 我请各位代表以在选票上候选人姓名旁打叉的

方式，来标明自己要选的候选人。我还要提醒各位代

表，他们只能投票选举一名候选人，以供任命为法庭

半职法官。如果选票上所标明的争议法庭法官人选超

过一人，则该选票将被宣布无效。 

应主席邀请，扎义德先生(阿富汗)、别利斯卡娅

女士(白俄罗斯)、卡韦萨斯先生(智利)、科科先

生(科特迪瓦)、钱伯斯小姐(牙买加)和伊纳西奥

先生(葡萄牙)担任计票人。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上午 11时 25分会议暂停，上午 11时 50分复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66

 无效票数： 1

 有效票数： 165

 弃权票数： 3

 参加表决的会员国数： 162

 法定多数： 82

 所得票数： 

 古拉姆·胡森·卡迪尔·米兰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93

 让-弗朗索瓦·库桑先生(法国)： 69

 

• • •古拉姆 胡森 卡迪尔 米兰先生(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获得了法定多数票且得票最

多，因此被任命为联合国争议法庭半职法官，任

期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结

束。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大会祝贺古拉

姆·胡森·卡迪尔·米兰先生获得任命并感谢计票人

的工作。 

 大会现在着手选举联合国争议法庭审案法官。只

有选票上列名的候选人才有被选资格。请各位代表以

在选票上候选人姓名旁打叉的方式，来标明自己要选

的候选人。每位代表只能投票选举一名候选人，以供

任命为争议法庭半职法官。 

 选举将按照相关的大会议事规则进行。因此，按

照议事规则第 92 条，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进行，且

不采用提名办法。 

 我们现在开始表决。在所有选票收齐之前，请成

员们不要离席。现在分发选票。 

 我谨请各位代表以在选票上候选人姓名旁打叉

的方式来标明自己要选的候选人。我再次提醒代表

们，他们只能投票选举一名候选人供任命为法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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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如果选票上所标明的争议法庭法官人选超过一

人，则该选票将被宣布无效。 

应代理主席邀请，扎伊德先生(阿富汗)、贝尔斯

卡娅女士(白俄罗斯)、卡贝萨斯先生(智利)、科

科先生(科特迪瓦)、钱伯斯小姐(牙买加)和伊纳

西奥先生(葡萄牙)担任计票人。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中午 12 时会议暂停，中午 12 时 15 分复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66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66

 弃权票数： 3

 参加表决的会员国数： 163

 法定多数： 82

 所得票数： 

 亚历山德拉·格雷恰努女士(罗马

尼亚) 

103

 达尼埃尔·格勒尼耶女士(加拿大) 60

 

亚历山德拉·格雷恰努女士获得法定多数票且得

票最多，因此被正式任命为联合国争议法庭审案

法官，任期自 2012 年 4 月 16 日开始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结束。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祝贺格雷

恰努法官获得任命，并感谢各位计票人的工作。 

 内部司法理事会在其载于文件 A/66/664/Add.1

的报告中规定，它认为，当大会在第 66/237 号决议

中决定将争议法庭三名审案法官的任期延长一年时，

是为了让现任审案法官继续不间断任职，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不需要重新任命。据此，内部司法理

事会表示，两名现任审案法官(在日内瓦供职的让-弗

朗索瓦·库桑先生和在内罗毕供职的恩肯迪利姆·阿

梅莉亚·伊祖阿科女士)的任期将延长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确认两名现任审案法

官让-弗朗索瓦·库桑先生和恩肯迪利姆·阿梅莉

亚·伊祖阿科女士的任期延长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

议程项目 115 分项目(i)的审议。 

 

 中午 12 时 20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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